
付款作業流程 

 
 

 

作業程序 作業內容(含重要表件) 工作要項(期程) 

通知領取

自領支票 

送一銀辦理付款 

支出憑證 

審核用印 

1 萬以下零用金送

出納組彙整 

開立支出或現金轉

帳傳票 

簽收傳票 

依傳票受款人 

開立支票 

送陳核用印 

⚫ 憑證黏存單(新增之帳戶，填寫「廠

商（機關/團體）及個人匯款帳戶資

料」郵寄出納組) 

⚫ 印領清冊 

⚫ 退費清冊 

⚫ 核准之支出公文 

⚫ 其他各項支出憑證 

⚫ 支出憑證送各相關單位審核用印 

支
出
核
銷
階
段 

開
立
支
票
階
段 

付
款
階
段 

⚫ 主計室依核准之相關支出憑證開

立傳票 

⚫ 每日開立之傳票及傳票遞送清單 

送出納組 

送出納組 

⚫  審核傳票、支出憑證之受款人

資料及帳戶是否無誤 

⚫ 開立支票 

⚫ 製作媒體遞送單、匯款申請書及

支票清單等辦理支付作業 

⚫ 如為自領支票，通知業務單位領

取 

傳票

整理 

約 3~4

個工作

天 

30日 ⚫ 付款後傳票加蓋付訖章，整理後送

交主計室裝訂憑證 

⚫ 如被銀行退匯，後續進行退匯重

匯或款項退回流程 

一、法令依據：國庫法及其施行細則、中央政府各機關專戶管理辦法等規定。 

二、作業程序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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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核准後之 1 萬以下零用金案件送出

納組彙整，其餘送主計室 

⚫ 用印信申請表、傳票及支票等經

出納組、主計室、秘書室及校長

室用印 

⚫ 如為委託一銀匯款支票，製作媒體

檔及匯款明細表送一銀辦理匯款 


